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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有关规定，国务院对所属各部门的行政审
批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先后分三批取消和调整１７９５项行政审批项目。同时，除现行法律、行政法规

设定的继续实施外，依法保留并设定行政许可５００项。在此基础上，对其他行政审批项目进行了严格审

核和充分论证，根据现阶段政府全面履行职能和有效实施管理的需要，经国务院同意，对其中的２１１项

暂予保留。这些项目，主要是政府的内部管理事项，不属于行政许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

完善，今后还将逐步取消或作必要的调整。 
    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和责任追究
制度，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正确有效地履行管理职责，巩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成果，为建立和完善行

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附件：保留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目录 

 
备注： 
    １、按照规定应当由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项，按照规定程序办理。 
    ２、按照规定应当由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其他部门决定或者审核的事项，按照现行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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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保留的与房地产开发有关联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目录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1 政府出资的投资项目审批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务院有关部门 
省级以下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和

有关部门     

2 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审批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省级人民政府及其价格、财政部门 

3 
文物系统风险单位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方案审批

和工程验收 
公安部 
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4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审批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省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价格部门 

5 城镇体系规划审批 
所在城市的市人民政府规划行政主

管部门 

6 影响古树名木的建设工程和保护措施审批 所在城市的市人民政府 

7 
设市城市、建制镇和其他乡镇建设用地和人口规模

核定 

建设部（商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土资

源部） 
省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商

发展改革部门和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8 廉租住房申请的审核登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

主管部门 

9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10 
纳税人出售普通标准住宅增值额未超过应扣除项目

金额之和２０％或者因城市规划自行出售房地产免

征土地增值税审批   
税务机关 

11 企业在缴纳所得税税前扣除财产损失审批 
纳税人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的上一

级税务机关 

12 中央国家机关现有土地开发利用审批 国管局 

13 中央国家机关行政用房建设项目审批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管局 

14 中央国家机关部级干部宿舍建设审批 国管局 

15 中央国家机关房改售房办法审批 国管局 

16 中央国家机关售房款使用审批 国管局 

17 中央国家机关公有住房维修基金本金使用审批 国管局 

18 城市建设档案馆接收规定范围以外档案审批 
城市建设档案馆所在地人民政府档

案行政主管部门 

19 新建民用建筑项目减免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审批 国家人防办 

 


